
街 
西

號

於

在

魚 

i胡 
減 

須

出京 

的.外: 

判 交 

断军 

。根

居

訪 
幾 

個 
西 

部 

省 

份: 
。

政市擊怦會工職共公

員生救泳游聘减

通八匕 

證序月

彩一卅 

通日二二 

;常0日‘ 
湖星C 

汉®星 

聘日期

1激放 

•戟映 
鉅 

備

〜

合

避;$

大拿II 
原利金 

BN HING KEE
Hr St., E.
«4. B. C
〔U 5・9743 一

名
溺
能
带
爲
八
歳

吉
七W
奴
海
濱
国
斃
，
十
二 

歲
男
意
凱
雌
納
，
住
車
斯
特

街一

，
於
七
川
十

(
二、訊
)
住
本
小

冬
元
二

二
號
十
人
殿
靑
年
一

瓦
基
，
被
控
於

三
月
十
五
日
械
劫
謝
人
菓
喜
喜
雜K
店
，
掠

一德利公一

現
嶽
百
三
十
元
，
週 
一 
警
法
院
判
處
四
個 

冃
監
禁
，及
兩
年
少
一
天
膾
守
行
爲
級

)flj

名
不
幸
溺
斃
男 e
的
寰
任
。• 

械
刼
華
商
店
匪
判
監

魏
凌
以
我
生
負
發
育
人 

身
份
表
示
経
經
驗
乂
受
工
作 

壓
力
的
干
擾
，
情
緒
甚
爲
低 

落
，
就
算
是
受
過
專
業
訓
練 

的
救
生
員
，
亦
無
負
起N
兩

公
園
叢
林
發
現
男
屍

，•

(
香
港
合
衆
社
電)
據
此
間
學
長
分
析 

中
國
問
題
之
尊
家
稱
：
中
國
現
正
在
設
法
和 

綾
亞
洲
共
產
友
邦
對
於
此
次
中
美
兩
國
領
袖 

行
將
會
劇
的
憂
慮;

•

1

此
種
形
勢
，
就
H
該
等
分
析
家
陵
駐
北

古
壁
年/
如
將
萩
星
期
五
開
始
一
週
，
訪
問 

大
西
洋
沙
通
幾
礬
份
及
紐
芬
蘭
，
同
時
走

及
附
名
肋
理
，
已
於
昨
日
離
開
北
京.
，
前
往

南
中
國
観 *
。

—̂

新
量#
同
時
報
導
，
史
丹
菲
!'
於
週
丁

(
云
訊
，
加
拿
大
公
共
熾
工
工
會
指
位 

稱
，
曾
埠
各
海
灘
及
公
衆
游
冰
瓶
救
生
貝
系 

統
巳
而
臨
危
機
，
除
非
立
即
改
善
，
否
則
雲 

埠
將
有
更
多
的
人
溺
斃
。

工
會
秘
書
魏
凌
，
在
公 

S3理
事
會
議 

11- 

表
示
，
由
於
理 

411:會
當
局
裁
減
經
費
，
減
少 

偏
用
救
生
員
，
故
形
成
缺
乏
現
象
，
醇
致
最 

近
兩
人
不
幸
溺 

88事
件
。

死
己
三
月
招
親
認
領 

(
雲
訊)
警
方
於
上
週
在
史
丹
梨
公
園 

發
現-
具
刃
屍
，
己
要
求
有
關
親
友

N1J往
認 

屍
。該

具
已
腐
爛
的
男
脱
在
史
丹
梨
公
隅
塔 

洛
電
道
一
百
呎
外
的
叢
林
中
發
現
，估
計
己 

死
亡
三
個
月
。

據
解
剖
顯
示
，
該
男
子
可
能
因
貧
窮
過 

度
，
矶
餓
而
死
。

現
塲
幷
未
發
現
有
任
何
可
疑
或
罪
恶
之 

行
爲
的
跡
象•

瞥
方
表
示
，
該
男
子
六
呎
一
一
吋
高
，
身 

重
約
一
百
六
十
五
例
，
年
齢
約
廿
一
歲   

*
三 

十
城
，
身
穿
照
白
皮
軽
，
灰
色
厚
襪
，
盤
色 

工
人
裝
秧
，
棕
色
皮
帶
及T
色
短
細
運
動
衫 

在
死
屍
附
近
發
現
兩
張
照
片
，
一
刃
一 

仁
顯
然
爲
夫
妻
，
瞥
方
認
爲
照
片
中
的
刃
子 

可
能
爲
該
死
亡
的
男
子
。

an 
爲
美
政
府
人
民
辯
護 

1
-G

纤
朗
邀
斯
拿
大 
it電
)
據
此
間
地-
 

郵
報
刊

66--' 
北
京
抽
蟹
稱
，
加
請
大
幅
步
保
守 

黨
領
逢
露
響
期
豊
P
在
北
京"

共 

中
央

§:
貫
飢
床
者.
談
歷
九
十
分
録
期
間.

.曾
爲
着
温
!

\;
民
而
避
融
，
l
;

養
邪
淞
巻
一1*

鼻
國
對8
 建
，
印
度
支

郵
，
及
聯
合
賛
的
市
國
席
位
問
題
之
政
策
畤

3
廷
先
殺
普   

-N 鳍
千
而
文
稚
的
反
應
，
曾
謂
一
的
方
法
，
以
謀
達
成
美
國
欲
控
制
亞
洲
事
務 

:
我
不
遮
穹
盡
就
府.發
言
，
無
須
談
論
美 -
的
聲

.國
政
蒙
 

1:啞
願
趣
明
我
們
加
拿
大
與.權   

S
 

美
國
《
民
均
如
獲
接
近
的
亂
人
，
有
畤
雙
为

;.'■
亦
將
非
其
權
办
所
能
應
付
的
局
面.
，
現
正
企 

亦
有

!.'11-̂
^

不
可
意&

我
們
仍
互
叫■
1

翁
一
： 

表
好
卩IM

S#

情
美
風
人
民
翟
1fcli.
均 
家

寥

作
■

的
掙
扎
。

人
民
日
報
的
那
篇
曾
强
烈
地
抨
擊
匿
臣

的
新
亜
洲
政
策
，
僅
是
東
拉
西
扯
企
圖
縫
補 

美
帝
國
主
義
侵
畧
的
殘
舊
作
风
，
及
採
取
新

，
如
果
假
有
新
的
轉
變
，
匿
臣
饮

为
外
交
迫
的
更
大
困
難
，
屆
時

和
惡
劣
方
法   

11堅
守
其
侵
畧
戰

!11̂
111!*18̂
1111111111111!̂
 

一
海
相
承
認
暮
政
策
影
席
聲
望
决
取
消
外
訪 

加國明年舉行大選: 

二.中
工
血
次
直
新
建
大
社
第)
加
拿
大
玲
相
陶
杜
昨
旧
表
示
■»
襲
與
«|
的
自
由
黨
政
要
牆
於 

明.年•
鎭
闻
會
不*
外
訪
，
並
向
全
國
報
吿
政
府
的
亂
策
，
顯
示
明
年
初
將
舉
行
全
國
大
選 

陶   

tt.能 
BB-看
會
中
透
露
，
他
的
抻
冊4
行
已
没
定
取
消
，
同
盛
前
在
法
國
及
山
共
的
官 

式
訪
問"
明
嚙
禁
信
天
無
以
後
再
作
袂
定
一
。一

他
州
任
協
了
特
帽
容
成
外
，，
並
無
在
今

4K秋iM

行
大
選
独
决
定
。 

陶
杜
首
桂
然
則
，
由
於
經
濟
不<
 氣
，
已
使
他
的
政.府
母
去
訳
望
，
且

IJIJ自
由
黛
當
局 

必
需
要■
  

!

 大
努
万
，
恢
復
一
九
六
八
毎
建 

立
的
地
位%
；

.;

陶
杜
渴
望
阿
蚕
國
人
民
解
釋
政
府
的
經 

濟
政
策
，.反
射
或
自
膨
脹
與
挽
救
失
業
所
作 

的
决
定
住
政
策
選"

决
定
在
八
月
初
漂
行
。

秒
省
削
任
肾
長
，
自
由
黨
爲
領
查
其
爾 

於
比
週 

:3:浙
世
，
享
壽
五
十
四
歲
。 

史
丹
菲
離
北
京
南
下. 

加
訪
華
觀
光
團
返
國

目
的
經
濟
修
黄
已
趨
好
轉
，
但
失 $
情
. 

形
仍
走
下
坡
，陶
；̂
指
出
，
目
前
好
間
是
我 

們
最
旺
的
機
會"

(
東
京
美
聯
西
電
二
中
共
新
華
；9

報
導 

一
個
月
內
多
次
訪
問.
，加 M
大
遊
歩
保
守
黨
鉛
独
史
刊
菲
储
夫A

-計劃一

覗
首
豚
工
去
自
證 

晚
興
中
共
代
理
外
長
姬
鵬
飛
會
談
，
加
使
館 

自
由
葛
領
下
月
補
選 

一
雲
訊)
刈
拿
大
訪
笔
科
崇
團
經 
一 個 

-
C
X
般
打
象
大

«:
電
〕沙
省
上
屆
立 
月
在
中

8|大
陸
期z

訪
問
後
，
已
於
昨
日
返. 

法
會
議a
由
黨
代
理
黨
領
史
都
華
表
示
一
磔:
抵
尊
高
*-
。」
「 

黨
員
的 
一 致
通
通r

他
已
被
選
爲
今
日
召
開 

他
們
紛
紛
發
表
訪 *
感
想
，
認
真
中
國 

的
虫
相
蓄
速
舞
又
叫
照
黨
領<
/

■■''
「
「係
」*

快
樂
的
晰
辻
，
人
民
健
廉
而
動
奮
工 

一
如
相
量
一:
曝
表
示./8
由*
黨
頂
繼
毋
传

♦:',
忠
代
毛
海
柬
的
费
導
與
思
想
，
他
們
的

1

:

;
選一<

「二
国
；

，•
：0
整
，

〈 

員
當
接
觸:

1
5
1
5
5
1
:
一
：
二
一
二1
:
,
;

—
；
.！
：

•
— 

謂
仙
還
惹
曾
在
此
洒
與
中
共
外
交
官
員
談
論 
領
袖
屈
林
昨
曾
出
席
全
國
記
者
俱
樂
部
集
會 

有
關/
麻
叫 

E1 
弟
淸
楚
表
示
希
望
在
適
當
・

之
愕
况
之
丁
時
冽
將
與

*-:' 
國
建
立
外
交

關
係
。
二

:
产

：

眞
鳌
亂
平
。；
丁
；

：:

-

 

一
雄
洲
工
黨
領
指
匮
臣

;
接
瓶
一
一
個
我
鼠
原
則

.(
坎
倍
拉
合
衆
社
電)
據
澳
洲
勞
工
蕉

一
發
表
冒
講
，
謂
如
果
美
國
匿
臣
絕
數
不
接
納 

)
「
一
個
中
國
」
的 

-,@
則
，
中
國
繡
理
周
恩
來 

一
亦
不
會
激
請
匿
臣
訪
華
。

一,

屈
林
幷
謂
：
匿
臣
此
次
决
定
訪
華
計
劃 

，
是
表
示
在
务
免
卜
要
承
認
此
一
百
則
。

/
毒
后
烫
週
夢
黨
代
表
伊
里
挤
高
曾
證 

明
^.
宜
塚
駅
天
學
直
用
國
圧
法
使
館
熨
此 

1
1
<
1
1

「
JI

鼠
+
製
后
曇
社

SB-者
稱
，
在
過
去
三 

年
來*

.:9

窃
凍
冷
的
官
項
士
誇
腌
次"
审
 

僅
是
以
速*
"
奏
份
子
期
地
位
進
行
會
談 

， 
||0--不
痴  

18.: 在
辞
的
一
代
费
地
位
。
， 

1 ?
澳
洲
工
黨 
te
袖
最
近
曾
率
代
表
團
訪
北. 

.泵
»::'
幷
风
厩
氏
談
為
國
際
問
題
。• 

"
傳
北
京
當
昼
現
設
法 

宀
痴
统
亜
洲
区
邦
疑
盧

®

 砲1
鬱
 r
e

」

.Ve-
M

lc-

(
香
港
廿G

曾
社
出
不
戮
瓢
要
好
的
.

，
己
使
台
北
及
河
內
等
方
面 

inel
o-dM

-
勝
利
，
及
表
示
在
必
要

8s.一
河
內
加
濁
自
戰
鬥
以
州
提
第■
毒
越II

軍
。

， 

2
，1

對
亞
洲
的
麥
，
日
的
在
謀"
裂

W
 
一
社
會
主
義
國
家•
轩
企
圖
在
强
國
之
間
外
得
， 

，
一掌̂

看

人

事

,

國
大
陸
的
見 

,
A
X

—it
rsc
89旅
便
開
預
訓
縛
一
種
憎
恨
美
國
政 

h

 b

 
齊

贏

一

如

果

！

1

羅
大
及
前
的
 

^
^

了
一
喘
，3
1
»
 國
遊
尊
京
3
3
 《解
撅
齧
雖
猫
匿
臣
图

—1
1
1
1

T
我
納
兩
個
中
國
或
台
濁
獨.立
政
一
策
譚
作
爲
改

關
速
，
及
同
意
台
灣
內
政
問
 

J

家
灸
陽1

小

齡

午

岁

一

亞

洲

國

系
1

 日10

 

—

高
温
度
八
于
低
温
度
木4
-
4
赞
同
匿
臣
訪
擎
，
幷
为
藉
以
改
善
中
日
關
檢
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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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̂
^̂
*̂
*̂<̂
9̂̂
'̂
*||;̂
^̂
^̂
5̂?*̂
*̂
"̂
^̂
^̂
3̂
議6<̂"
第:
卡飞嬢4
.;-.*,

l.ĵ

^

 

餐

駆

卄

讓

®
0

晟

二亠

谷#
 醒
遡
渦1698®

由   

-«及西浦 

»
 遮個 O

H
M

IB

濡彊爆 
ISW
才襲擊 

;
宿計日至每一一后也看，四十三人唆 

号 1
:
1

-1;
「
: 

.二:
政浦漱漢经漫省渎赤，酒去兩天來 

事
雨
油
醒
叫  

!-墨
*
三千我一 

姜
可
歸
，指失扣,
雪 

陥88  

11 滿^^!一®

遂
争 

兩襲擊澄共有四中五火死亡。.、

)
：確:

」」:
1
「亠!
鈴 

法
淵
然
阿
「

V
V
 
、 

缆 、
一

縦
一"
柒
涼
送!

導
疎
酒
獨
地
區
長 

■

塞
^

®

^

等

， 

.
t
i
a
n
 

»
育M

^s
中
共/
 

!
1
1
會
安
理
會 

一
造
。
東
瓜
路
透
社
覚U
H
本
產
業
新
聞
報 

導
，公
口
灣
國
民
政
府
已
向8
本
表
示
，
中
共 

匯
天
聯
合
國-N

事
励
日
無
法
避
免9

二
 

弓

三

一

.

」-
我
報
引
用
合
灣
國
府
的
消

.!■
指
出
一
，
國. 

嚎
遍
日
■
明   

^

強
海
大
可
能
阻
止
北
京 

/
禹
毎
何
由
台
四
國
府
來
的
聲
明
文
件
。
一 

(義指要入聯國一
•<

.郵寄每月二元土毛五X  

.每.季八元二毛五 

车
军
十
成
元
讀
患 

全
年
三
十
三
元

編 ■- 
1
一 目 lî

î
 

缝一季，七
元
，五毛- 

一
半
年
十
五
元 

^
^
^
^
 

9̂9̂
.̂

有
利
於
海
滞
英
走
私

(
叙
宣
頓
美
噸
社
膏)
美
國
國
家
天
主 

"
教
指
图
，
允
潜
巾
上
奮
木
聯
合
國
，
無
形
中 

一
齊
曲
國
飲
人
更
容
易
將
海
洛
英
走
私
送
入
美 

國
,
並
增
加
美
國
的
犯
罪
率:

 

一#

一
註
册
遡
柳
軽
李
漠
财
表
示
，
數
茁
名
美 

浦
淸
年
演
遣
誕
卷
。
、；/

,e

他
砲
指
賊.
而
共
言
駅
貿
易
量
中
，
百 

演
之
一
窪
爲
輸
出
褊
片
备
片
製
造
品
入
主 

要
爲
嗎
啡
與
海
洛
英
，

11a

弋

ry?

朗
寧
揣
測
于
美
可
能
!

8

雙
方
關
係

(
贝
太
瓦
加
隼
木
陛
電)
前
任
加
國
大
，
那
就
唐
巴
黎
和
談
至
、，整
曾
談
判
過 

遍
喧
斯
打
遼
遼
号
近
蜀
加
拿
于
寵
視
右
龍
清
通
夢
南
漫
口
澈
脉
間
題
一
。面
朗
寧
甯
特
側
娜 

一 »
/
談
話?
表
信
美
國
可
能
已
願
意
时
一.近
聲
冒
；
我
生
日
所
談
及
的
任
何
熏
情•
礎
一 

  

I

 渡
聯
合
政
應 1

 爲
童
期
進
巾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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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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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相
夫
人
報
精
喜
訊 

母
家
姊
妹
皆
大
歡
喜 

(
西 S
高
葩
加*
大
社
甩)
加
摩
大
苗 

til夫
人
瑪
格
麗
注
的
妹
妹
表
示
，
他
們
全
家 

携
卷
陶
杜
首
相
夫
人
將6

今
年
十
二
月
臨
盆 

喜
8H，
均
高
興
創%
。

廿
八
诚
的
獲
架
太
太
届
见
奇
III夫
婦

iti 

一
個
女
兒
巾
的
長
女
，
他
向
冊
者
表
示
，
他
們 

全
家
都
非
常
高 

MI，
但
不
願
作
任
何
胖
瞳
。 

獲
架
太
太
目

1111L
行
峨
個

-I-W 强
的
女
见 

，
是
星
奇
里
夫
州
唯
一
的
孫
女
。

處
太
瓦
首
相
辦
公
廳
於
上
週
大
育
佈
， 

首
相
夫A
已
冇
喜
，
將
於
十
二
月
臨
盆
。 

浴
缸
橫
渡
海
峽
比
赛 

乃
磨
選
手
榮
獲
冠
軍 

(
專
訊)
乃
磨
男
子
藍
斯
紫
於
週
日
克 

服
佐
治-5.

海
峽
五
尺
大
浪
，
赢
得
第5
屈
乃 

磨
至
雲
埠
浴
釘
横
渡
海
峽
競
赛
冠
軍
。 

事
實
上
殻
斯
萊
貫
一
百
九
十
二
名

68 妾 

者
中
的
第 •
名
，
但
因
第 
一 名
的
送
國
那
盛 

頓
州
十
六
减
選
手
普
西
小
合
規
則
，
改
m
資 

格
，
而 

111 難
斯
紫
赢
得
就 

111 榮
勤
。

澄
西
所 w
的
也
由
國
海 

1!(魚
雷
站
的
浴 

盆
，
吃
水
出
不
夠
深
，
規
定
吃
水
尺
度
爲 ®
 

少
兩
寸
，
氏
而
不
合
規
則
。

現
年
卅
一 
歳
的
盛
斯
萊
代
我
基•西
哥
飄 

托
伐
拉
塔
加
队
的
海
洋
旅
値
參
加
競
賣•
，
他 

使
用
玻
璃
纖
維
製
浴
釘
，   

AII 
收
入
匹
鳩
力
引 

攀
比
赛
，
共
耗
费
兩
小
時
零
六
分
鐘
，
比
一 

九
六
八
年
紀
錄
乡
五
分
筑
。

炎
暑
天
多
駕
車
出
避 

週
末
七
人
意
外
喪
生 

(
罂
飘)
週
末
期
間
卑
詩
省
至
少
冇
七 

人
意
外
喪
生
，
其
中
六
人
爲
車
禍 

»<,
亡
。 

北
樂
高
華
第
十
人
微
男"
賈
遜
•
於
週 

日
她
小
型
飛
機
夕
戴
斜
环
公
團
附
近
曜
毀
， 

經
送
醫
院
救
後
數
小
時
死
亡
。

网
名
往
砾
亞
板
尼
埠
男
子
比
拉
克
與
藤 

索
，
於
上
週
五
在
宴
高
華
北
祉M
以
西
三
里 

處
的
公
路
上
，
撞
車
喪
生
。

上
週
寸
片
十
頓
地
區
如
發
生
撞
申
服
件 

，
廿
微
打
年
麥
凱
斉
不
幸
罹
端
。

五
十
六
做
男
子
包
威
斯
，
上
週
五
夜
們 

在
亞
弼
士
福
礼
家
附
近
処
車
欠
工
控
制
，
跌 

落
深
溝
此
亡
。

木
埠
出
十
九
歳
婦A
凱
拉
太
太
於h
週 

六
晚
在
她
家
門
前
，
被
-
輛
汽
車
撞
死
。 

偷
窃
長
途
客
車
靑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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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齊

格

勒

昨

日

沢

,

一

风

耒

作

扁

後

公
路
撞
電
話
柱
被
捕 

(
*
梨
役
訊
〕雲
埠
一
名
二
十
懲
省
年 

，
因
盜
竊
一
輛
「
灰
狗
」
巴
士
，
干
週 一  
在 

省
法
京•
被
控
。

該
靑
年
爲
肯
乃

Bi特
，住!5

埠
尾
街
四 

七
四
九
號
：
，
口
於
昨
週
六
上
午
警
月
在
沙
地 

斯
與
車
梨
役
坤
之
間
的
公
路
生
液
現
被
偸
的 

「
灰
狗
」
巴
士
，
即
被
拘
捕
。

敌
輔
巴
士
於
前
燃
天
在
级
高
睛
車

Jill 被 

愉
，
該
事
顯
然
巳
失
去
控
刷
，
幷
撞
過
電
線 

桿
。

涉
嫌
偷
車
與
警
鎗
戰 

受
傷
疑
犯
因
傷
斃
命 

(
西
雲
高
華
訊)
於
匕
過
五
江
西
實
高 

華
與
三
名
警
察
發
生
槍
戰
受
傷
的
男
子
，
己 

於
週
一 
在
餅
院
死
亡
。

警 6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該
男
子
杜
何
沙
， 

卄
四
歲
，
住
婆
埠
片
多
都
街
一
四
四
五
號
， 

於
過
一
清
晨
一
時
零
二
分
在»
門
醫
院
不
泊 

逝
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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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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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另
一 
男
子
林
漢
因
嫌
騒
偸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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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七
吞
面

P  
新聿

禱

一M

•
麻
漂
速
全
绯
册
一
六
元
弍 
泰
紅
著 

跌
萬a^

全
三
闿
三

icim
jld

大帮辦到 

發
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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